
《财会月刊》（会计）2007年第 4期刊登了张琳同志的《剩

余工程物资转作库存材料的增值税核算》一文，文章做了很中

肯的分析，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关于剩

余工程物资转作库存材料的增值税核算的问题比较复杂，应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笔者拟以小企业为例进行说明。

例：2006年 2月某服装生产企业为建造厂房购买一批钢

材，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100万元、增值税税额 17万元，款项

以银行存款支付。2006年 11月该厂房竣工，剩余工程物资

23.4万元转作库存材料。

账务处理方法一：2006年 2月购入工程物资，借：工程物

资 117万元；贷：银行存款 117 万元。2006年 11月剩余工程

物资入库，借：原材料 20万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3.4万元；贷：工程物资 23.4万元。

上述账务处理符合《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但实际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 2006年 11月超过了增值税进项税

额可抵扣的 90天认证期，所以 2006年 11月的 3.4万元增值

税（进项税额）没有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发票，从而形成

了企业的增值税损失。

账务处理方法二：2006年 2月购入工程物资，借：原材料

100万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万元；贷：

银行存款 117万元。这种做法是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将购进工

程物资取得的 17万元增值税发票先行申报抵扣，然后，在每

次领用时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2006年 2月至 11月，厂房

工程领用材料时，借：工程物资（或在建工程）93.6万元；贷：

原材料 80万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3.6万元。这样，2006年 11月“材料”科目账面余额为 20 万

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账面余额为

3.4万元。

这种做法成为许多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经典教案，但是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风险极大。理由：淤该企业为服装生产企

业，其可以用于抵扣销项税额的原材料为布料等，建造用钢材

的进项税额显然不能用来抵扣销项税额；于《增值税暂行条例》

规定，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进项

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盂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

缮、装饰建筑物，无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均属于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除纳税人做出应确定为征收增值税的混合销售

行为或兼营应税劳务行为的，其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

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账务处理方法三：张琳同志提出的在工程完工后剩余工

程物资转作库存材料的处理。笔者是赞成这种做法的。但是这

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工程物资在购进时会计人员就要能判

断几个月后或者几年后工程物资肯定是有节余，甚至能确定

节余多少，然后再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账务处理，其实

这是很不现实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淤会计部门

和采购部门应加强合作，确保一次购进的工程物资在合理的

范围内；于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可以根据设计图纸

或预算的用量结合管理的情况，谨慎地确定需求量，然后与购

进量比较得出节余的参考数据；盂及时与税务部门沟通和协

调，合理解释提前抵扣的理由并提供依据；榆要求供货商分开

开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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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二是在会计准则中增加关联方交易

的定价方法。定价方法的规范可以参照税法的相关规定。一种

方法是关联方交易按市场公平买价来确定。对于关联方在往

来中提供货物或劳务的情况，若有关的条件与正常贸易往来

相同，就可采用此法。这一方法还可以用于财务费用的确定。

如果货物在关联方之间转移以后又销售给一个非关联方，就

可采用转售价格，即从转售价格中扣除一笔毛利，并扣除能弥

补转售者的成本费用，给其适当的利润。这一方法也可用于其

他资源的转移。另一种方法是成本加利润法，即在供应方的成

本上给予适当的附加额。

4. 关联方披露。目前我国的关联方披露会计准则暂在上

市公司实施，相关规定和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税收征管的要求。

在绝大多数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并没有充分披露关联方关系

及关联方交易。我国的税收法规中对关联方披露的要求与会

计准则相比并不详尽，目前只明确规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与另一企业构成关联企业的，应在纳税年度终了后

四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关联企业业务往来情况年度

申报表》。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税收监管，提高税收征管效

率，建议对所有单位纳税人作统一要求，要求其在提交年度纳

税申报表的同时，对当期发生的重大关联方交易事项在附注

中加以说明，重点说明关联方的名称、经济性质或类型、主营

业务、法定代表人、与本企业的关系、本期发生的交易类型和

金额、同类交易额的价格或计费依据与方法等，以便于税收检

查和监督。

总体来看，规范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应当

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尽量实现两者的融合和协调，降低纳税

人财务核算成本和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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